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 

第 1224 号建议的答复 
 

陈丽安代表： 

《关于提升湿地保护和利用的建议》（第 1224 号）由我局会

同省生态环境厅办理。现将有关情况汇总答复如下： 

湿地与森林、海洋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，具有涵养水源、

净化水质、蓄洪抗旱、调节气候、维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生态功

能，是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，也是自然生态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，

被誉为“地球之肾”。 

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湿地保护工作，先后出台了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管理

的通知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的通知》

等，为湿地保护管理提供了政策和法制保障。 

多年来，我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按照国家部署要求，积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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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湿地保护各项工作，取得明显成效。 

一是加强湿地保护顶层设计。制定出台了《福建省湿地保护

条例》《福建省省级湿地公园管理办法》《福建省湿地保护修复制

度实施方案》等，从法规制度上对湿地保护进行顶层设计。同时

编制出台了《福建省“十四五”生态省建设专项规划》《福建省“十

四五”林业发展专项规划》《福建省“十四五”生态环境保护专项

规划》《福建省“十四五”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》等，将湿地保

护作为重要内容纳入规划。开展“三区三线”划定，按规定将重

要湿地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进行管理。《全国湿地保护规划

（2022-2030 年）》印发后，我省积极组织开展《福建省湿地保护

规划（2023-2030 年）》编制工作，现已完成初稿，征求有关部门

意见，并进行了修改完善。 

二是统筹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。严格控制占用湿地。对涉及

湿地的建设项目从严管控，指导建设项目在选址选线阶段，尽量

避让湿地。对建设项目确需占用湿地，且符合条件的，依法依规

办理。对生态功能重要、生态区位敏感、保护价值高的湿地，通

过建立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、湿地公园等自然保护地，或纳入重

要湿地名录等，进行重点保护。在加强保护的同时，围绕“让湿

地公园成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”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

的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，积极推动湿地公园建设，不断发挥湿地

生态社会服务功能。全省已建国家湿地公园 8处，省级湿地公园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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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。其中长乐闽江河口、长汀汀江、武平中山河 3 处国家湿地公

园评为国家 4A级景区，长乐闽江河口国家湿地公园入选国家青少

年自然教育绿色营地，武平中山河国家湿地公园入选自然教育学

校等。 

三是实施湿地保护修复工程。2021 年以来，我省实施了红树

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，全省累计营造红树林 1563 公顷，修复 874

公顷，提前超额完成下达营造 675 公顷、修复 550 公顷任务，红

树林面积持续增长，质量显著提升。2022 年 9 月以来，根据省委

省政府部署，我省在全国率先开展互花米草除治攻坚行动。2023

年 1月，提前 8个月全面完成 13.7万亩除治任务。为巩固互花米

草除治成效，各地加强巡护管护，2023 年完成互花米草复萌除治

2.58万亩，基本实现动态清零。各地还加快生态修复，2023年完

成生态修复 2.03 万亩（其中红树林 1.45 万亩），占年度任务的

115.6%，攻坚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。同时，我省还积极争取国家

支持，实施了闽江、九龙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

复工程，“蓝色海湾”修复工程、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等，结合

“美丽河湖”“美丽海湾”建设，不断加强湿地保护修复，宁德霍

童溪、厦门筼筜胡、三明金溪（将乐段）获评全国美丽河湖，福

州滨海新城岸段、厦门东南部海域、东山岛南门湾-马銮湾海域获

评全国美丽海湾。 

四是加大湿地保护宣传力度。一是围绕重要节点开展宣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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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分利用世界湿地日、省湿地保护宣传周等重要时间节点，与省

关注森林活动组织委员会、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、省政

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、国家林草局福州专员办等部门联合开展

湿地保护宣传。2024 年在厦门五缘湾举办了“湿地与人类福祉”

为主题的世界湿地日宣传活动。二是依托主流媒体开展宣传。与

新华社、中央电视台、人民网、中国绿色时报、省电视台、福建

日报等主流媒体合作，专题报道我省在湿地保护、湿地公园建设、

互花米草除治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和经验做法。三是依托宣教基地

开展长期宣传。发挥湿地自然保护区、湿地公园、湿地博物馆等

宣教基地作用，通过举办专题讲座、研讨会、座谈会，举办湿地

摄影、观鸟、绘画、书法等比赛，发放宣传单、宣传材料，普及

湿地保护知识。围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》、《福建省湿

地保护条例》开展普法宣传。2023 年省湿地保护宣传周期间，与

福建日报·新福建客户端合作，开展《福建省湿地保护条例》知

识有奖答题活动，近 2 万名群众参加了线上答题，并制作《福建

省湿地条例》等宣传折页用于线下发放宣传。通过形式多样的宣

传活动，不断凝聚社会各界湿地保护共识，为保护湿地营造良好

的社会氛围。 

下一步，我局将按照国家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，继续会同自

然资源、水利、住建、生态环境等有关部门，根据代表的建议，

加快湿地保护规划编制，尽快出台《福建省湿地保护规划》，指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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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同步做好湿地保护规划编制工作，为湿地保护管理提供重要

指导。同时，继续完善湿地保护管理政策制度，不断强化湿地保

护管理；指导积极推进莆田木兰溪口、福鼎巽城红树林等湿地公

园建设，打造更多“美丽河湖”和“美丽海湾”，为人民群众提供

更多优质生态产品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需求，提升人

民群众的幸福感、获得感和安全感；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级财政支

持，实施湿地保护修复项目，推进红树林保护修复，巩固互花米

草除治成效，提升我省湿地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服务功能；充分

发挥“两微一端”等新媒体、融媒体作用，发挥湿地保护基地作

用，广泛开展湿地保护宣传，继续凝聚社会珍爱湿地、保护湿地

共识，推进我省湿地保护高质量发展。 

感谢您对林业和湿地保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 

 

领导署名：王智桢  王宜美 

联 系 人：周冬良（湿地保护中心） 

联系电话：0591-88608095 

 

 

福建省林业局 

2024年 5月 10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

 

 

 

 



  

 

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、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

会；厦门市人大常委会；省政府办公厅。 
 


